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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司守則(二)

22:1-2 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吩咐亞倫和他子孫說：要遠離以色列人所分別為聖、

歸給我的聖物，免得褻瀆我的聖名。我是耶和華。

祭司是被神揀選出來服事以色列百姓、服事神的。當以色列百姓獻祭、許願、

還願，有一些特別的東西他們要獻給神的時候，就是祭司來處理這樣的事。

為什麼 22:2 卻告訴我們亞倫和他的子孫在上帝的心意裡頭，

要遠離以色列人所分別為聖、歸給神的聖物呢？

 這裡分別為聖、歸給神的聖物，是指以色列人將他們的一些財物，

通常的狀況都是金、銀、珠寶，一些貴重的東西，

因著經歷神特別的恩典保守，他們要把它獻給神的，

這是所謂分別為聖、歸給我的聖物。

 所謂的遠離並不是指祭司完全不應該碰觸這些東西，

指的是祭司不應該因為這些東西的寶貴、罕見等等

而起了貪心，他們要在財物上面，持守他們的聖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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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的社會當中，對於歸屬於神的聖物的處理，都有非常非常嚴重的罰則…
在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裡頭，如果有平民百姓將生活當中的一些貴重的禮物

獻給神明、奉獻到神明的廟當中，這些祭司來處理，

如果有聖物被偷竊的話，一般的狀況都是處以死刑。

利未記相較之下，對於這樣的狀況有一個特別的強調和要求，

告訴亞倫和子孫，當這樣做的時候，他們褻瀆上帝的聖名。

一邊是死刑，另外一邊卻說，如果你這樣做，你是褻瀆上帝的聖名，

兩個觀念、兩個宗教信仰所呈現的價值顯然非常的不同。

 死刑，顯然要強調的是何等的不應該，神明受到多大的侵犯。

 在聖經裡頭強調這樣做是褻瀆神的聖名，

要告訴以色列的祭司，這樣子做的後果，他們所真正侵犯的是上帝的神聖，

是使以色列人透過祭司的管道來認識神的設計上面，產生了多大的困難。

在教會當中，事奉神的人，需要敬重自己的職份。

我們被神特別的揀選和呼召，只有我們自己敬重這個職份，

才可以使人真正看見上帝的神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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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:3 你要對他們說：你們世世代代的後裔，凡身上有污穢、親近以色列人

所分別為聖、歸耶和華聖物的，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。我是耶和華。

所有這一些人既為祭司，他們就必須要持守神聖。

祭司也會在宗教禮儀的部分產生不潔淨的狀況，有了污穢，

或者旁邊有人突然過世，因為接觸到死屍而產生的不潔淨或者污穢，

他們不是因為特別心裡頭產生的貪念，

只是單純因為宗教上面禮儀所規範的，

現在他們被分為是不潔淨的。

上帝在這裡指示所有的祭司，

當他是在這樣的狀況，他也必須要小心。

利22 一開始的規範是在聖物的處理上，不管是內在的，

心裡頭的貪念的問題，或者是外在不潔淨的問題，

通通都必須要避免，要排除。

透過我們尊重神的聖物為聖，我們接觸不接觸、如何處理，

處理的時候帶著什麼樣子的態度，都會影響到別人如何看待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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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面接續著這個不潔淨的課題，對於如何潔淨等等，有一些具體的描述。

不管這個人是因為死屍不潔淨，或者因為遺精的緣故，

或者他摸了不潔淨的爬物等等…
22:6-7 摸了這些人、物的，必不潔淨到晚上；

若不用水洗身，就不可吃聖物。日落的時候，他就潔淨了，

然後可以吃聖物，因為這是他的食物。

這裡再一次的強調所謂的不潔淨和不神聖的差別。

祭司既然被揀選，他就被分別為聖，但是他有可能在不潔淨的狀況之下，

所以他必須要先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驟來處理不潔淨的部分。

 當他用水洗身、當他到了日落的時候，

他就自然潔淨，因為那是上帝的規範。

 當他潔淨之後，他就恢復到他可以吃聖物，

因為那是神的揀選，神的定規。

在他污穢的時候…
22:9a 所以他們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輕忽了，因此擔罪而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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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節開始，跟著聖物的主軸繼續往下的有一些論述…
22:10-13 凡外人不可吃聖物；寄居在祭司家的，或是雇工人，都不可吃聖物；

倘若祭司買人，是他的錢買的，那人就可以吃聖物；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。

祭司的女兒若嫁外人，就不可吃舉祭的聖物。

但祭司的女兒若是寡婦，或是被休的，沒有孩子，又歸回父家，與她青年一樣，

就可以吃她父親的食物；只是外人不可吃。

讓我們很清楚地看到，除了剛剛獻給神分別為聖聖物的處理之外，

接下去那些祭司的食物，祭物當中被規範，

不管是舉祭、搖祭或者是贖罪祭等等所餘剩的，

這些都是祭司的所有，那是他們可以吃的，

不單單是祭司可以吃，祭司的家族也可以吃。

但是祭司的家族當中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吃呢？

22:10 祭司家中的外人不可以吃。

哪一些人會是所謂的外人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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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一些人會是所謂的外人呢？

第一個是寄居在祭司家中的，或者是雇工的，

這些人大概都不是祭司的家族，不是利未的支派，

他們的身份有問題，他們是所謂的外人，所以他們不可以吃。

如果在法律上面，有人因為債務的緣故，他賣，

而被這些祭司家族的人給買了，如果他歸屬在祭司的權柄之下，

那麼他在這裡的規範，他就可以吃祭司家中所得的聖物。

祭司的女兒是另外一個狀況，

 如果她出嫁了，那她歸屬於夫家，

那個夫家如果不是祭司的家族，她就不會吃到聖物了。

 如果祭司的女兒雖然嫁了之後，卻因為喪夫成為寡婦，

或者她被休，她又回到她祭司父親的權下，若是這樣，她又可以吃。

這裡對於誰可以吃、誰不可以吃，有很清楚的規範，

為的是要告訴祭司的家族，即使是日常的食物都不應該輕忽，

因為在上帝的眼中，神聖和不神聖的不可以混為一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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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:14 若有人誤吃了聖物，要照聖物的原數加上五分之一交給祭司。

有規範我們都很清楚，一般的狀況大家大概也都按照規範來行，

不過如果有一些時候，有人因為肚子過於飢餓，或者忘記了身份等等的問題，

特別是那些身份會改變的，比如說祭司的女兒等等，有人誤吃的狀況發生了，

又該怎麼處理？這裡講到要按照聖物的原數加上五分之一，

因為它好像侵犯了祭司的財物一樣，按照贖愆祭的原則來辦理。

總而言之，這裡要教導的是，祭司和他的家族需要小心。

22:15 祭司不可褻瀆以色列人所獻給耶和華的聖物。

 對祭司家族來說，誰吃、誰不吃、誰吃了多少等等，不是什麼太嚴重的課題，

 對於獻祭的以色列人來說，只要是獻祭就是為了要給神，祭司之所以可以

得到所獻祭的一部分，是因為他們代表神，是神特別的恩寵。

所以如果有一些祭物是不聖潔的、不神聖的非祭司來食用，

對於這些以色列人來說，就成為一種詐騙的行為，

所以在這裡有很嚴肅的規範，任何錯誤就要按照贖愆祭的原則來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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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節開始，講到如果祭牲，要獻作供物的牲畜，有各式各樣的狀況，

什麼時候可獻、什麼時候不可獻，哪一些是可以作為獻祭的，哪一些又不可以，

顯然就必須要有相當清楚的說明，接下來就是這一個部分…
22:18b 凡獻供物，無論是作所許的願，是甘心獻的，

就是獻給耶華作燔祭的，必須要沒有殘疾。

22:20 凡有殘疾的，不可獻上，因為這不蒙悅納。

如果燔祭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全然的獻上、全然的委身，

邀請神來到他們當中，因為他們現在對神是完全的坦誠開放，

所代表的祭牲卻是有殘疾的，顯然是非常的不合宜，所以這裡規範。

22:21 凡從牛群或是羊群中將平安祭獻給耶華，為要還特許的願，

或是作甘心獻的，所獻的必純全無殘疾，才蒙悅納。

22:23a 無論是公牛是綿羊羔，若肢體有餘或是缺少的，只可作甘心祭獻上。

牲畜獻為祭給神，基本上非常簡單，只有甘心祭是可以有殘疾的，

不管這些牛或羊，牠是肢體有餘或者缺少，因為是甘心祭，

所以牠的殘缺等等，沒有關係，不是重要的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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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若是在燔祭，或是感謝祭，或是還願的祭上面，這一些都不可以。

其實仔細想想原則非常的清楚簡單，因為是被規範的或者是要凸顯某一個意義，

比如說燔祭或是贖罪祭，它必須是沒有殘疾的，

是那沒有殘疾的來代替我們這些犯罪好像有殘疾的人，

所以贖罪祭它一定要是沒有殘疾的。

唯一可以有例外的是甘心祭，因為是甘心的狀況，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程度，

我們有不同的委身、對神有不同的認識，神都接納，只要我們是甘心獻給神的。

肢體有餘或缺乏的牲畜，作為甘心祭獻上好像還蠻有道理的，

畢竟每一個人都不一樣，只要是甘心樂意的，神都悅納。

但是同樣的狀況在古近東其他的國家、地區、宗教信仰，

卻找不到可以類比的。

在其他的地方、其他的信仰、文獻裡頭所呈現的

永遠都是要最多、最好的，

是透過這些在財物上面的付出、犧牲等等，向神明來證明

原來我們對他有這麼多的虔誠和盼望，是聖經裡頭非常不一樣的教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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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章的最後一段提到了神對摩西的吩咐…
22:26-30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才生的公牛，或是綿羊或是山羊，七天當跟著母；

從第八天以後，可以當供物蒙悅納，作為耶和華的火祭。

無論是母牛是母羊，不可同日宰母和子。

你們獻感謝祭給耶和華，要獻得可蒙悅納。

要當天吃，一點不可留到早晨。

牲畜，當有了牛有了羊，按照聖經所規範的來獻的時候，幾個原則，

第一個是，剛生的牛犢或者是羊羔，其實是非常嫩、非常貴重的，

不可以在一生的時候就把它獻給神，

有七天的時間，讓這個牛犢或者是羊羔可以跟著母親，

從第八天之後，才可以當成供物獻給神。

這一段等待的時間，其實是為了讓剛剛生下小牛或小羊的，

不管是母親或者是羊羔、牛犢等等，他們有起碼的時間可以一起相聚。

動物也有感情，在這些剛剛生的牛或羊之後，我們就把羊羔、把牛犢給獻祭，

對於母牛或者是母羊來說，是非常非常大的失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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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:28 無論是母牛是母羊，不可同日宰母和子。

很多時候會獻成年的和牛犢或羊羔同時，

但是就在需要同時獻兩種不同的情況之下，

也不可以同一天宰了母親和孩子。

即使是牲畜都必須要持守這些倫理，為的是要教導以色列人，

在他們生活情境裡頭，他們需要如此的思想，如此的體貼，

不是單單只為自己的緣故。

在獻各式各樣的祭的時候，都有一些不同的原則和提醒…
獻感謝祭的時候，要獻的可蒙悅納，

他是出於真心的感謝，來到神的面前，他才蒙悅納。

即使是祭司、聖物到牲畜的處理，都有相當的心意，

我們需要按照神所規範的來行，好討祂的喜悅。


